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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Blogtrotter的策略是订阅数目不加限制，同时邮件内会附上广告。

 

如果你正在使用Blogtrottr，应该会发现Blogtrottr准备开始启用付费服务了。虽然免费方案仍然存在，但是订阅的收取点被限制在了25个以下。超过了这个限制的话，如果在八月一日之前仍然未付费，订阅条目超出25个的部分会被强制暂停，比较粗暴呢。

当然，对于付费用户，Blogtrottr确实提供了十分有吸引力的服务：比如可以选择邮件的样式，能够用附件（txt,pdf,html）来发送订阅，以及更快的收取速度等等。每月4欧元能订阅至多50个条目，7欧元无订阅数限制。

那个发送为附件的服务似乎可以用来给Kindle推送读物，也许我应该推荐「土木坛子」的博主吧，之前他似乎很希望能实现这个功能。

对我自己—很遗憾—我负担不起。

我自己订阅了超过50个站点，平心而论，它对我确实是帮助良多，服务也非常稳定；我也确实很希望使用那些面向付费用户的服务。可惜，每月接近60元的价格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实话说如果能降低到10元每月的话我还是乐于使用的。

算了，不吐槽了，还是收拾收拾准备投奔别家吧。

好在提供类似还是有的，比如IFTTT。简单说一下，可能会对列位看官有所帮助（当然，主要是对我有帮助）

IFTTT毫无疑问，应该是最为靠谱的免费服务了。将RSS转化为email只是它的功能之一。我个人认为，它投递的邮件样式不是特别美观（不过还是足够简洁大方的）。

 

好吧，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Blogtrottr。当时选择用Blogtrottr是因为feedmyinbox关门了，不得不改换，想不到半年之后又得搬家，实在是无奈。希望Blogtrottr能稳定地活下去，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再次使用它。

update

好好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继续使用blogtrottr，还是把自己的订阅数削减到25个一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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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		banri说道：		

		
		
			2013年6月29日 下午12:08		


		= = 太粗暴了吧，大多数商家都会对于超出部分忽略，但是无法新增这个直接砍是怎么回事……话说我用了QQ邮箱 - -
		回复

				

					
				
				
						一树小草说道：		

		
		
			2013年6月29日 下午12:39		


		大概是看Google Reader马上关张，所以坐地起价吧。。。我已经准备自己写代码订阅RSS了，这年头什么都靠不住啊。
		
				

				
	
				
				
						banri说道：		

		
		
			2013年6月29日 下午1:17		


		确实啊 _(:3」∠)_ 我去找点源码（不懂PHP的悲哀...我想把要订阅的东西全部列在一个timeline上，这样方便查看更新
		
				

				
	
				
				
						一树小草说道：		

		
		
			2013年6月29日 下午1:48		


		用ifttt结合twitter，或许能达到那样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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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








终于能正常访问了，希望这次能撑得久一点。

——2021.11.04
普通的有机生命体;


beta版的智人


总是跳过OP、ED的坏孩子;


有自知之明的变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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